
南安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游泳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地点

竞赛时间：2024年5月7日—8日

竞赛地点：南安市体育学校
二、竞赛组别与年龄规定
（一）幼儿园：2017年9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一）小学组：

1.甲组：2011年9月1日—2014年8月31日出生者；

2.乙组：2014年9月1日—2017年8月31日出生者；

（二）初中组：2008年9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三）高中组：2005年9月1日以后出生者；

以上各年龄组别运动员不得跨组参赛。

三、竞赛项目

（一）幼儿园

50米自泳腿；50米蛙泳腿；50米自由泳；50米蛙泳。
（二）小学（男、女子）组

1.甲组（男、女子组）

50米、100米自由泳；50米、100米蛙泳；50米、100米仰泳；50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

2.乙组（男、女子组）

50米、100米自由泳；50米、100米蛙泳；50米、100米仰泳；50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

（三）初中（男、女子）组

50米、100米、200米自由泳；50米、100米仰泳；50米、100 米蝶泳；50米、100米蛙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

（四）高中（男、女子）组

50米、100米、200米自由泳；50米、100米仰泳；50米、100 米蝶泳；50米、100米蛙泳；200米个人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

四、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二）比赛时，运动员须准备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或护照以待查验，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三）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不得无故弃权。如无故弃权者，不得参加后续项目的比赛；如因病、因伤不能参加比赛者，要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证明，并提前书面请假，经批准后，准予不参加后续比赛。

五、参赛办法

（一）运动员必须是品行端正，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文化考试成绩合格、具有正式学籍在读学生。转学时间达一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联赛，同学年内运动员参加省、市、县联赛的代表单位须一致。

（二）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由所在学校出具该运动员适宜参加比赛的书面证明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否则不得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三）同一年度在省优秀运动队、省体校集训、试训时间累计达半年以上和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四）运动员须持有效居民二代身份证（或港澳通行证）、学籍管理系统截屏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据方可参赛。

（五）为了端正赛风，资格审查组将在比赛前、中、后对运动员资格进行审查。如在比赛中或比赛后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比赛成绩和获奖名次，属个人项目，取消其比赛成绩和名次；属集体项目，取消全队比赛成绩和名次，取消该校参赛资格、追究运动员所属单位相关人员责任并全市通报。

六、报名办法

各代表队以校、园为单位直接报名（不接受完小单独报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各单项（小项）每队限报运动员3人，每位运动员每人限报2项（不含接力项目）。报名采用网上报名和纸质两种形式相结合。

（一）报名采用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相结合（详见比赛补充通知）。
（二）报名时应同时附上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健康证明、保险单据、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否则报名无效。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团体奖：设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男女团体总分奖，分别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各单项前八名的运动员颁发成绩证书；按各单位各组别运动员单项得分总和排列名次，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二）各组别各项目录取前八名，不足9人（含9人），减一录取；各项参赛人数不足3人（队）者， 该项目不举行比赛，但参加该项目运动员可在赛前联席会上向大会申请参加另一项目的比赛，组次、道次由大会编排组安排。

（三）每单项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接力按18、14、12、10、8、6、4、2计分，并列录取名次的按上下名次得分和的均分计分。

八、其他事项
（一）大会裁判员另行通知。
（二）本次比赛将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

（三）每项比赛检录时运动员均需提供身份证原件进行检录。

（四）各单位旅差费、住宿费回原单位报销；被抽调裁判员往返车费回原单位报销，食宿由大会负责。

（五）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南安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排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2024年5月9日—11日、侨光中学
二、参加单位

（一）以学校为单位报名，普通全日制中（职）小学均可参加。

（二）该项目的各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特色学校和业余训练网点校必须参加，如连续两年不参赛，将直接取消命名。

三、参赛办法

（一）参加组别：高中男、女组；初中男、女组；小学男、女组。

（二）参加人数：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男、女运动员各12人。

（三）各代表队运动员必须配有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号码规格必须符合《排球竞赛规则》要求。

（四）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主办单位有权随时抽查。

四、竞赛组别与年龄规定

1.高中组：2005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高中学生。

2.初中组：2008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初中学生。

3.小学组：2011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小学生。

五、参赛资格

（一）运动员必须是品行端正，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文化考试成绩合格，具有正式学籍的同一所学校在读学生。
（二）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由所在学校出具该运动员适宜参加比赛的证明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否则不得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三）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市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由市教育局负责审查。如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比赛资格和名次，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并全市通报。

（五）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的，以书面材料为准，向资格审查组提交经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及材料，否则不予受理。

六、竞赛办法

（一）参赛组别：高中男、女组；初中男、女组；小学男、女组。

（二）年龄规定：

1.高中组：2005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高中学生。

2.初中组：2008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初中学生。

3.小学组：2011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小学生。

（三）参赛人数：各校可报每个组别各一队，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运动员12人。

（四）根据报名情况，采用分组循环或单循环赛。

（五）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排球竞赛规则》（高中男队网高2.43米，高中女队网高2.24米，初中男队网高2.40米，初中女队网高2.20米，小学男队网高2.20米，小学女队网高2.10米）。

（六）按新规则比赛采用25分3局2胜的每球得分制记分办法，决胜局（第三局）为15分。

七、名次录取与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分别录取团体前八名，若参赛队数不足9队，则减一录取。

（二）各组别各项男、女组个人分别录取前八名。若参赛人数不足9人者，则减一录取。

（三）本次比赛将评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及“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

八、报名办法

（一）报名采用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相结合（详见比赛补充通知）。
（二）报名时应同时附上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健康证明、保险单据、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否则报名无效。

九、其他事项

（一）大会裁判由教育局统一安排抽调。

（二）各代表队差旅费、住宿费、伙食费回原单位报销。

（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四）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南安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羽毛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地点

比赛时间和地点：南安市区（根据报名情况另行通知）

二、参加单位
（一）中（职）学、市直小学以校为单位报名，乡镇（街道）中心小学统筹所辖完小以中心小学为单位报名。
（二）该项目的各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特色学校和业余训练网点校必须参加。连续两年不参赛，直接取消命名。

三、比赛项目

（一）高中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二）初中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三）小学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四、年龄规定
（一）高中组：2005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高中生及中职学校学生。

（二）初中组：2008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初中生。

（三）小学组：

1.甲组：2011年9月1日—2013年8月31日出生的在校小学生；

2.乙组：2013年9月1日—2015年8月31日出生的在校小学生；

（四）各组别运动员须符合年龄限制要求，不得跨级别比赛。
五、参赛资格

（一）运动员必须是品行端正，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文化考试成绩合格，具有正式学籍的同一所学校在读学生。

（二）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由所在学校出具该运动员适宜参赛的证明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否则不得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三）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市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由大会资格审查组负责审查。如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直接取消其比赛资格和名次，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并全市通报。

（五）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的，以书面材料为准，向资格审查组提交经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及材料，否则不予受理。
六、参赛办法

（一）每个单位可报领队、教练各1人。

（二）中学组男、女运动员可报各4人，其中各比赛项目限报2组，每名运动员限报一项、不得兼项。

（三）中学组男、女双打必须是同一所学校队员配对方可参赛。

（四）小学组男、女运动员可报各2人。

（五）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羽毛球竞赛规则》。

（二）各组均采用第一阶段分组循环，第二阶段淘汰赛，决出前八名。

（三）双打比赛运动员的服装必须统一。

（四）报名时不足3人（对）的组别不进行比赛。

八、名次录取办法

（一）各组别各单项分别录取前八名，获得名次的运动员颁发成绩证书。如参赛人（对）数不足9人（对）录取名次的，按照实际参赛人（对）数减一录取。

（二）团体总分：各组别参赛队设置团体排名，录取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团体前八名。以各学校运动员在各组别单项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成绩，按9、7、6、5、4、3、2、1计分累计各学校的团体总分。如总分相等，获得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再相等，以单打的成绩在前者名次列前。

九、报名办法

（一）报名采用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相结合（详见比赛补充通知）。
（二）报名时应同时附上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健康证明、保险单据、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否则报名无效。

十、其他事项
（一）大会裁判员另行通知。
（二）本次比赛将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

（三）每项比赛检录时运动员均需提供身份证原件。

（四）比赛期间，各参赛单位差旅费、住宿费回原单位报销。被抽调裁判员（另行通知）往返车费回原单位报销，食宿、后勤等比赛事项由南安市羽毛球协会负责。

（五）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南安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乒乓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地点

2024年5月22日—24日 南安市昌财实验中学（罗东镇）
二、参加单位

（一）以学校为单位报名，普通全日制中（职）小学均可参加。
（二）该项目的各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特色学校和业余训练网点校必须参加。连续两年不参赛，直接取消命名。

三、竞赛项目

高中男、女单打和团体赛；初中男、女单打和团体赛；小学甲组男、女单打和团体赛；小学乙组男、女单打和团体赛。

四、竞赛组别与年龄规定

（一）高中组：2005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高中生。
（二）初中组：2008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初中生。

（三）小学组：

1．甲组：2011年9月1日—2013年8月31日以前出生的在校小学生；

2．乙组：2013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小学生。

五、参赛资格

（一）运动员必须是品行端正，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文化考试成绩合格，具有正式学籍的同一所学校在读学生。   

（二）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由所在学校出具该运动员适宜参赛的证明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否则不得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三）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市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由市教育局负责审查。如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直接取消其比赛资格和名次，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并全市通报。

（五）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的，以书面材料为准，向资格审查组提交经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及材料，否则不予受理。

六、参赛办法

（一）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各组别1人，各组别男、女运动员各3人。

（二）团体比赛必须是来自同一所学校同一组别的运动员。

（三）各参赛队服装必须统一。

（四）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主办单位有权随时抽查。

七、竞赛办法

（一）单打采用淘汰赛，比赛采用11分制，三局二胜制办法进行，八强赛采用五场三胜制。

（二）男、女团体比赛采用斯韦思林杯赛制，每场比赛五场三胜制，比赛顺序为：

        1、A—X

        2、B—Y

        3、C—Z

        4、A—Y

5、B--X

根据报名情况，团体比赛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一阶段分组循环，第二阶段交叉淘汰）或单循环赛，比赛每场五局三胜制，每局11分。

（三）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乒乓球竞赛规则》。

（四）比赛使用三星球40+白色塑料球。

八、名次录取与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分别录取团体前八名，若参赛队数不足9队，则减一录取。

（二）各组别各项男、女组个人分别录取前八名。若参赛人数不足9人者，则减一录取。

（三）本次比赛将评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及“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

九、报名办法

（一）报名采用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相结合（详见比赛补充通知）。
（二）报名时应同时附上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健康证明、保险单据、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否则报名无效。

十、其他事项

（一）大会裁判由教育局统一安排抽调。

（二）各代表队旅差费、住宿费、伙食费回原单位报销。

（三）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南安市第十一届小学生春季足球比赛竞赛规程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南安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

承办单位：南安市教育局  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南安市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

协办单位：南安市体育中心  南安市众汇兴邦足球俱乐部

二、比赛时间、地点

时间：3月下旬开始

地点：南安市体育中心足球场  武荣公园校园足球培训基地  青少年宫校园足球训练基地及各学校

三、参赛对象

各小学

四、参赛组别

男子甲A（8人制）：2011年8月31日以后出生

男子甲B、女子组（8人制）：2011年8月31日以后出生

男、女乙组（5人制）：2014年8月31日以后出生

（注：男子甲组采取升降级，甲A最后二名降级甲B，甲B前二名升到甲A）

五、运动员资格

（一）参赛队员必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港澳台和外籍学生可凭相关证件参加比赛。

（二）运动员必须具有正式学籍，必须经教育局审核后，方可参加比赛。

（三）运动员必须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宜参加本项比赛。

（四）参赛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提供相关证明。

六、报名办法

（一）五人制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队医1人，运动员不多于12人。

八人制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队医1人，运动员不多于15人。

（二）各学校填写《南安市第十一届小学生春季足球比赛报名表》（附件1），表格要注明参赛组别，加盖学校公章及附上运动员的学籍卡和保险证明复印件等材料，报送到市校足办（地址：南安市体育中心主席台三楼、联系电话：陈老师13960303987），同时将报名表电子版及报名名单编辑如下格式：

南安市XX小学  XX组

领队：XXX　教练：XXX  XXX  电话：XXXXXXXXX　　

队员：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发至校足办邮箱（2202366266@qq.com），逾期报名赛程不予编排 
（三）报名时每单位需报送安全预案一式两份（包括比赛期间交通、饮食、参赛、训练、防疫的安全措施）

（四）领队、教练员、裁判长联席会议在南安体育学校召开，同时交齐材料（学籍卡、报名表、保险、安全预案等）
（五）比赛期间应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注意交通、食品等安全。比赛期间身体出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向会务人员报告。

七、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时间：五人制全场40分钟；八人制全场60分钟； 中场休息不超过10分钟，比赛使用标准4号足球 。 

（三）八人制每场比赛替补队员人数为7人，除中场休息外，全场比赛每队换人次数不得超过3次，同一场比赛中被换出场的运动员不得重新上场。

（四）若某队在比赛中（五人制、八人制）场上队员不足3人、5人，比赛终止，判该队弃权，对方以3：0获胜；实际比分超过3：0，则以实际比分为准。

（五）各队须在赛前30分钟到达比赛场地，提前15分钟填报上场队员和替补队员名单、交验参赛证。未填报名单的队员不得上场比赛。

（六）黄牌、红牌累计并带入下一阶段，如纪律仲裁委员会未追加处罚，运动员一张红牌或累计两张黄牌者，自动停赛1场。

（七）各队需备两套颜色深浅不同的比赛服装和足球袜，上衣前后应有明显的号码，队员在同一赛程的比赛中必须使用同一号码、无号、重号不得上场，守门员服装应与场上队员有明显区别。上场队员必须穿标准足球鞋和戴护腿板。场上队长应佩戴袖标，比赛队员不得佩戴饰品、框架眼镜及裁判员认定可能危及安全的任何物件。
八、决定名次办法

（一）循环制，按以下计分：

1.每场比赛均决出胜负。即在规定比赛时间内两队平局后，不进行加时赛，直接以互罚点球的办法决定胜负。

2.规定比赛时间内决出胜负者，胜队得3分，负队得0分；以互罚点球的办法决出胜负的，胜队得2分，负队得1分。

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次以相互之间比赛的积分、净胜球数、进球数、同阶段比赛净胜球数、同阶段比赛进球数排列名次，多者名次列前；

如仍相等，以抽签办法决定名次。

（二）淘汰赛阶段如果平局，直接进行点球决胜。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奖项根据全国校园足球竞赛评奖办法，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二）每个组别设最佳运动员、最佳射手。

（三）本次比赛将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及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若干名。 

十、违规处理办法

（一）为端正赛风赛纪，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按照规程规定，严肃认真对运动员资格进行把关。

（二）联赛组委会将严格按照联赛竞赛规程及《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对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给予严肃处理。经审查认定不符合参赛资格者，在赛前将被取消参赛资格，且所代表队伍不得增补他人在赛中及赛后发现将被取消参赛资格，所代表队伍将被取消比赛成绩。

（三）凡对参赛运动员（队）的资格有异议提出申诉者，请向“大会仲裁”提交经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书》并附相关证据和1000元申诉费方可受理。胜诉退还申诉费，败诉则不退。

（四）各参赛运动队无论何种原因出现弃赛、罢赛、退出比赛的行为，组委会将取消该运动队的参赛资格，并由参赛单位承担全部责任，所有球队已经与之比赛的成绩和红、黄牌取消，但对非体育道德行为做出的追加处罚有效。
十一、大会互动联系平台

南安校园足球办公群 QQ（255857761）和南安校园足球活动微信群，请各位领队、教练以学校名称实名加入两个群，今后相关的比赛通知、成绩将在Q群和微信群上公布。 

十二、其他规定

各代表队的旅差费、食宿费回原单位报销。

裁判员、工作人员的旅差费回原单位报销，食宿由大会负责。十三、本规程的解释权归市教育局、文体旅局、校足办

附件2
南安市第十一届小学生春季足球比赛报名表
	学校（盖章）
	
	学校负责人
	
	联系电话
	
	参赛组别
	

	领  队
	
	联系电话
	
	教练员
	
	联系电话
	

	医  生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球队首选服装颜色：上衣（   ）短裤（   ）球袜（   ）   次选服装颜色：上衣（   ）短裤（  ）球袜（   ）

	序号
	号码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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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啦啦操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地点
比赛时间：待定  

比赛地点：待定
二、竞赛组别与竞赛项目

（一）小学组

甲组（四至六年级）

1.花球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1级）

2.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1级）

3.爵士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1级）

4.集体花球啦啦操自选动作

注：以上四项啦啦操动作，每队只能任选一项，单项成绩分别录取。

乙组（一至三年级）

1.花球啦啦操示范套路（第三套）

2.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0级）

3.爵士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0级）

4.集体花球啦啦操自选动作

注：以上四项啦啦操动作，每队只能任选一项，单项成绩分别录取。

（二）初中组

1.花球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2级）

2.街舞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2级）

3.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2级）

4.花球啦啦操示范套路（第三套）

5.集体花球啦啦操自选动作

注：以上五项啦啦操动作，每队只能任选一项，单项成绩分别录取。

（三）高中组

1.花球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3级）

2.街舞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3级）

3.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3级）

4.集体花球啦啦操自选动作

注：以上四项啦啦操动作，每队只能任选一项，单项成绩分别录取。

（四）中职组

1.花球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3级）

2.街舞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3级）

3.爵士啦啦操规定动作（2020版-3级）

4.集体花球啦啦操自选动作

注：以上四项啦啦操动作，每队只能任选一项，单项成绩分别录取。

三、泉州市级参赛办法

（一）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加比赛，每个参赛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3人。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组别只能报1队参赛，每队限报1个比赛项目；啦啦操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可直接报名参赛。

（二）参赛人数：舞蹈啦啦操规定、自选动作为（12-16）人，技巧啦啦操（16-24）人，全国校园课间啦啦操为（24-28）人，运动员替补队员为1-2名。

（三）成套时间：集体花球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成套时间不得超过1分45秒—2分30秒。

（四）替补队员可以在比赛前24小时向组委会申请更换运动员，但被替代的队员禁止在该次比赛中的任何时间再次参赛。

（五）参赛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持有医院或参赛单位出具的健康证明。

四、参赛资格

（一）运动员必须是品行端正，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文化考试成绩合格，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中、小学在校、在读学生。转学时间达一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的学校参赛。

（二）比赛各组别前2名，将推荐参加泉州市级现场赛。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由所在学校出具该运动员适宜参加比赛的书面证明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否则不得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三）已办理正式选调手续到职业体育俱乐部队、体工队、专业队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加比赛。

五、南安市级比赛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必须按规程要求认真填写报名表（见附件），各参赛队伍报送一句口号作为入场式解说词（可写在报名表上）。

1.现场报名确认。

时间：9月23日上午8:30，准时签到（逾期不受理）

地点：南安市教育局13楼会议室
报名时应附上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健康证明、保险单据，全国统一的学籍信息电脑截屏（用A4纸打印），否则报名无效。

2.参加对象。

（1）参赛学校。指定1名教练员负责线下报名有关材料的收集汇总，并携带笔记本电脑和电源排插参加。

（2）抽调黄文坤小学体育名师工作室部分教师协助报名工作，请各有关学校安排好抽调人员的工作和请假事宜：

黄文坤（第一实小）、许建进（康美中心）、黄玉薇（南安五小）、

李宝婷（国专中心）、黄碧珊（水头中心）、黄燕萍（西美小学）。
3.采用实况视频评比。视频使用一个固定机位正面全景录制，视频不得后期剪辑合成。
视频格式。采用MPG2格式（压缩带宽不低于10M，分辨率1920×1080），各校大课间视频以单独文件制作（文件大小不超过1G，不要多个文件合成），命名格式为：“组别+学校名称”。
六、其他要求

参会人员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

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2024年泉州市中小学生啦啦操联赛报名表

附件
2024年泉州市中小学生啦啦操联赛报名表

参赛学校：            （盖章）             组别：   
县（市、区）教育局：              （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参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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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         教练员：         、         、       

联系人：        电话：             

“市长杯”南安市第十三届中小学生足球联赛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南安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

承办单位：南安市教育局、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南安市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比赛时间、地点

时间：10月中旬开始。
地点：南安市体育中心足球场、武荣公园校园足球训练基地、青少年宫校园足球训练基地及各学校。

三、参赛对象

（一）各中学、中心小学、市直学校、民办学校；

（二）省、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必须参加。 

四、参赛组别与年龄规定

（一）小学组（五人制）

1.小学男子超级组 ：2012年8月31日以后出生方可参加比赛 

2.小学女子超级组 ：2012年8月31日以后出生方可参加比赛 
3.小学男、女子组：2012年8月31日以后出生方可参加比赛。 
（二）初中组

1.初中男子超级组（十一人制）：2009年8月31日以后出生方可参加比赛（南安一中、宝莲中学、实验中学、厚德中学、华侨中学、南安六中）。 

2.初中男、女子组（八人制）：2009年8月31日以后出生方可参加比赛。

（三）高中组 

1.高中男子组（十一人制）：2006年8月31日以后出生方可参加比赛。

2.高中女子组（八人制）：2006年8月31日以后出生方可参加比赛。

五、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必须具有本校学籍，且经教育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参加比赛。

（二）运动员必须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且适宜参加本项比赛。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提供相关证明。

（四）同一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

 六、报名办法

（一）参加人数

五人制：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10名运动员；

八人制：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15名运动员；

十一人制：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18名运动员。

（二）报名时应同时附上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临时身份证、户口簿一律无效（港、澳、台学生提供护照或居住证等有效证明）、健康证明、保险单据，否则报名无效。

（三）报名时每单位需报送安全预案一式两份（包括比赛期间交通、饮食、参赛、训练的安全措施）。

 七、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时间：五人制全场40分钟；八人制全场60分钟；十一人制全场70；中场休息不超过10分钟 ，比赛五人制使用标准4号足球，其余使用标准5号足球。 

（三）每场比赛替补队员人数为7人，除中场休息外，全场比赛每队换人次数不得超过3次，同一场比赛中被换出场的运动员不得重新上场。

（四）若某队在比赛中（五人制、八人制、十一人制）场上队员不足3人、5人、7人时，比赛终止，判该队弃权，对方以3：0获胜；实际比分超过3：0，则以实际比分为准。

（五）各队须在赛前30分钟到达比赛场地，提前15分钟填报上场队员和替补队员名单、交验参赛证。未填报名单的队员不得上场比赛。

（六）黄牌、红牌累计并带入下一阶段，如纪律仲裁委员会未追加处罚，运动员一张红牌或累计两张黄牌者，自动停赛1场。

（七）各队需备两套颜色深浅不同的比赛服装和足球袜，上衣前后应有明显的号码，队员在同一赛程的比赛中必须使用同一号码、无号、重号不得上场，守门员服装应与场上队员有明显区别。上场队员必须穿标准足球鞋和戴护腿板。场上队长应佩戴袖标，比赛队员不得佩戴饰品、框架眼镜及裁判员认定可能危及安全的任何物件。

八、决定名次办法

（一）循环制，按以下计分：

1.每场比赛均决出胜负。即在规定比赛时间内两队平局后，不进行加时赛，直接以互罚点球的办法决定胜负。

2.规定比赛时间内决出胜负者，胜队得3分，负队得0分；以互罚点球的办法决出胜负的，胜队得2分，负队得1分。

3.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次以相互之间比赛的积分、净胜球数、进球数、同阶段比赛净胜球数、同阶段比赛进球数排列名次，多者名次列前；

4.如仍相等，以抽签办法决定名次。

（二）淘汰赛阶段如果平局，直接进行点球决胜。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奖项根据全国校园足球竞赛评奖办法，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二）每个组别设最佳运动员、最佳射手。

（三）本次比赛将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及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若干名。

（四）各组别比赛优胜队伍（初中、小学男子超级组）将代表我市参加省、市级校园足球小学（男、女组）比赛（根据名额）。

十、违规处理办法

为形成良好的竞赛风气，严肃竞赛纪律，执行“平等竞争”的竞赛原则，对有弄虚作假、打架斗殴、拒绝领奖、侮辱裁判和观众以及罢赛、中途退出联赛等恶劣行为的运动队，视其情节予以取消全队比赛成绩和名次、全市通报批评等处罚。

十一、裁判长及裁判员

比赛裁判长、裁判员经大会组委会统一选调，各有关单位应保证被抽调裁判员准时到位，因故不能参加裁判工作应事先请假（由学校校长向教育局分管领导直接请假）。旅差费回原单位报销，食宿由大会负责。
十二、其他规定

各代表队的旅差费、食宿费回原单位报销。

十三、本规程的解释权归市教育局、文体旅局、校足办
南安市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地点

时间地点待定

二、参加单位

（一）以学校为单位报名，普通全日制中（职）小学均可参加。

（二）该项目的各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特色学校和业余训练网点校必须参加，如连续两年不参赛，直接取消命名。

三、竞赛项目

（一）高中男子组（11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10米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4×100米接力。

（二）高中女子组（11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00米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4×100米接力。

（三）初中男子组（11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10米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4×100米接力。

（四）初中女子组（11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00米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4×100米接力。

（五）小学男子组（9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00米栏、跳高、跳远、垒球、4×100米接力。

（六）小学女子组（9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00米栏、跳高、跳远、垒球、4×100米接力。

四、参赛办法

（一）参加组别： 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
（二）年龄规定：
1、高中组：2006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高中生。

2、初中组：2009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初中生。

3、小学组：2012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小学生。

（三）参加人数：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3人，运动员男8人，女8人，男女不可调剂。

（四）完中校、初中校、小学获得2023年甲组团体总分前七名和完中校、初中校、小学获得乙组团体总分第一名为甲组，其他学校为乙组。

（五）运动员每人限报2项（可兼报接力项目），每个单项每队限报3人。

（六）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主办单位有权随时抽查。

五、参赛资格

（一）运动员必须是品行端正，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文化考试成绩合格、具有正式学籍的同一所学校在读学生。
（二）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由所在学校出具该运动员适宜参加比赛的证明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否则不得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三）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市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由市教育局负责审查。如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比赛资格和名次，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并全市通报。

（五）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的，以书面材料为准，向资格审查组提交经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及材料，否则不予受理。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和《全国少年、儿童田径竞赛手册》。

（二）器材规定：

（二）器材规定：

A.铅球：高中组：男7.26kg，女4kg；初中组：男5kg，女4kg

B.垒球：小学组：周长25厘米

C.跨栏：

	　　 项目

组别
	铅 球
	110米栏、100米栏（米）

	
	重  量

（千克）
	栏高（米）
	起点至第一栏
	栏间距

（米）
	最后

一栏

至终点

	高中男子
	7.26
	1.067
	13.72
	9.14
	14.02

	初中男子
	5.00
	0.914
	13.72
	9.14
	14.02

	高中女子
	4.00
	0.838
	13
	8.50
	10.50

	初中女子
	4.00
	0.762
	13
	8.50
	10.50

	小学男子
	—
	0.762
	13.00
	8.00
	15.00

	小学女子
	—
	0.762
	13.00
	8.00
	15.00


注：高中男子组110米栏、铅球重量用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规格比赛。

（三）运动员资格遵照《总则》执行。

（四）各代表队必须自备号码布，号码布编号按原规定执行。

（五）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主办单位有权随时抽查。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单项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接力项目分数加倍计算。各单项参加人数不足7人者，则减一录取。各单项报名人数不足2人者，取消该项目比赛。

（二）团体总分：按各单位男、女运动员所得的总分录取团体名次。团体总分录取前八名。如遇二队或二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若第一名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三）比赛成绩达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总分加30分，达二级运动员标准总分加3分（同一项目只加一次分，径赛项目包括手计）。

（四）本次比赛将评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及“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

八、报名办法

（一）报名采用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相结合（详见比赛补充通知）。

（二）欲参加接力项目的代表队，必须填报该项目，否则视为自动弃权。
（三）报名时应同时附上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健康证明、保险单据、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否则报名无效。

九、其他事项

（一）具体比赛时间另行通知，大会裁判由教育局统一安排抽调。

（二）各代表队差旅费、住宿费、伙食费回原单位报销。

（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四）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南安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网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地点

竞赛时间：11月份（比赛时间2天）

竞赛地点：南安市体育学校
二、竞赛组别与年龄规定
（一）小学组：

1.甲组：五年级、六年级

2.乙组：三年级、四年级

3.丙组：一年级、二年级

允许小年龄组向大年龄跨组别参赛。
竞赛项目

各组别短网（红球）单打比赛

四、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网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时，运动员须准备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或户口本复印件以待查验，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五、参赛资格
（一）运动员必须是品行端正，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文化考试成绩合格、具有正式学籍在读学生。转学时间达一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联赛，同学年内运动员参加省、市、县联赛的代表单位须一致。

（二）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由所在学校出具该运动员适宜参加比赛的书面证明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否则不得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三）体校学生不参加本次比赛；同一年度在省优秀运动队、省体校集训、试训时间累计达半年以上和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四）运动员须持有效居民二代身份证（或港澳通行证、户口本）、学籍管理系统截屏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据方可参赛。

（五）为了端正赛风，资格审查组将在比赛前、中、后对运动员资格进行审查。如在比赛中或比赛后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比赛成绩和获奖名次，属个人项目，取消其比赛成绩和名次；属集体项目，取消全队比赛成绩和名次，取消该校参赛资格、追究运动员所属单位相关人员责任并全市通报。

六、参赛办法

各代表队以学校为单位直接报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各单项（小项）每队限报运动员4人。
七、报名办法

（一）报名采用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相结合（详见比赛补充通知）。
（二）报名时应同时附上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健康证明、保险单据、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否则报名无效。

八、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各项目录取前八名，不足9人（含9人），减一录取。

（二）本次比赛将评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及“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

九、其他事项
（一）大会裁判员另行通知。
（二）每项比赛检录时运动员均需提供身份证原件进行检录。

（三）各单位旅差费、住宿费回原单位报销；被抽调裁判员往返车费回原单位报销，食宿由大会负责。

（四）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南安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篮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地点

时间地点待定

二、参加单位

（一）以学校为单位报名，普通全日制中（职）小学均可参加。

（二）该项目的各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特色学校和业余训练网点校必须参加，连续两年不参赛，直接取消命名。

三、参赛办法

（一）参加组别：高中男、女组；初中男、女组；小学男、女组。

（二）参加人数：各代表队限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运动员12人。

（三）各队必须备有两套（深、浅）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并须符合《篮球竞赛规则》的要求。

（四）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主办单位有权随时抽查。

四、竞赛组别与年龄规定

（一）高中组：2006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高中生。
（二）初中组：2009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初中生。
（三）小学组：2012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小学生。
五、参赛资格

（一）运动员必须是品行端正，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文化考试成绩合格、具有正式学籍的同一所学校在读学生。
（二）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由所在学校出具该运动员适宜参加比赛的证明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否则不得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三）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市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由市教育局负责审查。如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比赛资格和名次，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并全市通报。

（五）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的，以书面材料为准，向资格审查组提交经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及材料，否则不予受理。

六、竞赛办法

（一）根据报名的队数，采用分组循环交叉赛或单循环赛。

（二）高中女子组、初中女子组及小学组比赛用球为6号球，其他组别为7号球。

（三）由大会编排组根据前年的比赛名次排列种子队，并分组抽签编排。

（四）每场比赛采用上、下半时制。上半时分两节，分别可暂停一次；每节10分钟，中间休息两分钟。各参赛队必须将运动员分成两个阵容，分别参加第一，二节的比赛。若第二节比赛的人数少于5人时，则以少于5人的实际人数参加比赛，不得挪用参加第一节比赛的运动员替补（除第二节参赛队员现场受伤外）。下半时比赛为一节，时间为20分钟，小学组为15分钟，可暂停三次，上场队员各队自定。

（五）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主办单位有权随时抽查。

（六）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篮球竞赛规则。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各队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1分，弃权得0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如遇两支或多于两支球队之间的比赛有相同的胜负记录，将按照下列原则依顺序进行排列：

（1）它们之间比赛净胜分的多少；

（2）它们之间比赛得分的多少；

（3）所有比赛净胜分的多少；

（4）所有比赛得分的多少；

如果采用这些原则仍无法决定，将用抽签进行名次排列。

（二）本次比赛将评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及“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

八、报名办法

（一）报名采用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相结合（详见比赛补充通知）。
（二）报名时应同时附上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健康证明、保险单据、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否则报名无效。

九、其他事项

（一）具体比赛时间另行通知，大会裁判由教育局统一安排抽调。

（二）各代表队差旅费、住宿费、伙食费回原单位报销。

（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四）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2024-2025学年南安市青少年儿童科艺创意大赛

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南安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福建省清科电子模型运动发展中心   

协办单位：南安市第五小学
二、竞赛时间与地点

（一）时间：2025年4月12日

（二）地点：南安市第五小学
三、参赛单位

各中小学、幼儿园代表队

四、竞赛项目

（一）Ai编程

1.选手根据发布的任务主题开展竞赛。

2.设高中、初中、小学（B组3-4年级，C组5-6年级）参赛组。

（二）科艺机器人

1.选手根据发布的任务主题开展竞赛。

2.设高中、初中、小学（B组3-4年级，C组5-6年级）参赛组。

（三）3D打印创意赛

1.选手根据发布的任务主题开展竞赛。

2.参赛选手完成作品，并准备作品简介。

3.设高中、初中、小学（B组3-4年级，E组5、6年级）参赛组。

（四）科艺制作

1.选手根据发布的任务主题开展竞赛。

2.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制作，并准备作品简介。

3.设小学（B组3-4年级，C组5-6年级）参赛组。

（五）创意拼

1.参赛题目在比赛时现场公布。

2.设幼儿中班参赛组。 
五、参赛资格及要求

（一）各幼儿园、中小学以校为单位，组队参赛。每个组别的参赛队员必须是同一学校的学生，且不得跨组别报名。

（二）选手必须是自愿参加、身体健康、表现良好的在校学生。

六、竞赛办法

按大赛组委会审定的《福建省青少年儿童科艺创意大赛竞赛规则》执行。

七、裁判与仲裁

（一）组委会选派各竞赛项目裁判长。

（二）组委会指定3—5人组成仲裁委员会。

八、名次录取与奖励

（一）个人奖

1.各组参赛人数按5%、8%、13%分别取一、二、三等奖；

2.评比规则：各项目参赛人数少于6人不参加一、二等奖评选，可参评三等奖；每组别参赛人数少于4人不参加一、二、三等奖评选，可参评优秀选手；每组别参赛人数少于3人不参加个人奖项评选。

（二）团体奖

单项参赛人数达到5人的代表队参加团体评选，按各队排名前5的选手成绩之和取前六名，不足六名的减一录取。

（三）指导教师

从获得团体第一名且个人一等奖的代表队中挑选一名带队教练员（教师必须经赛前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

优秀组织单位

获得单项团体两个以上第一名的代表队单位。

九、赛事咨询

赛事咨询电话：0595-22288733。
十、经费

各参赛队费用自理。
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于2025年3月25日前报名（逾期不予受理），报名表（附件2）填写好以电子档形式发送到指定邮箱，各代表队每组选手限报6人；每个项目限报领队1名，每个选手限报指导老师1名。每位参赛选手自备近期一寸免冠彩照1张用于制作参赛证。

报名邮件：qzjqrky@163.com，电话0595-22288733。组委会在最短时间内查收、确认，如有问题电话联系告知后，领队或指导老师根据标准修改并重发。

（二）报到：各参赛队于2025年4月10日选派一名老师参加赛前会议，所有参赛队必须有一名老师参加，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辞，否则不予以参赛。比赛当天准时在指定地点签到，并将选手统一带到赛场休息区，未签到的代表队所有成绩一律作废。
赛前培训

为提高参赛选手科艺创意活动的竞赛水平，将组织2024年南安市青少年儿童科艺创意大赛赛前技能培训；教师必须经赛前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后，可申请“指导教师”。
十三、其他

（一）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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